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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受压元件焊接接头金相和断口检验的试洋制备、试验方法和合格标准

李标准适用于固定式锅沪受压元件的对接接头以及管接头的连接焊缝。
本标准中的金相检验包括宏观检验和微观检验。

弓1用标准

GB 226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试验法

JB 1613 锅炉受压元件焊接技术条件
JB/T 1614锅炉受压元件焊接接头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YB 28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法

3 试样数I

3.1

3.2

3.3

制备金相检验和断口检验试样用的检查试件 (下简称试件)，其数量和焊制要求按JB 1613的规定亡

应按JB 1613的规定在试件上切取样坯制备金相检验试样 (下简称金相试样)，试样数量见表to
位个断口检验试件作为一个断口检验试徉 (下简称断口试样).

表 1

试 件 类 别 试 样 数 量

锅简.染箱和管道 每个试件上各切取一个试样

瞥子和其池管件 每两个试件中任取一个切取一个试样

锅简或集箱上管接头连接焊缝 每个试件上各切取一个试样

祷试样制备

4. 1锅筒、集箱、管道、管子和其他管件金相检验样坯应沿试件的长度方向切取，管接头连接焊缝金相

检验样坯应沿试件的纵向切取并且应通过试件的中心线。
4.2 应当用机械方法切取和分割样坯，如果条件不具备，也可用热一切割，但必须留有足够的余量以使川

机械方法除去其热影响区。

4.3 从样坯上切取金相试样时，应使焊缝金属、热影响区和母材金属均包括在试样内。

4.4 宏观试祥的制备可参考GB 22‘的规定，微观试样的制备可参考YB 28的规定。

    微观试样可从宏观试样上切取。

4.5 制备断口试样时，应将高于母材表面的焊缝部分除去并在焊缝宽度的中部刻槽，应一次折断、不‘f!
反夏冲压。

    试样折断后应防止断口表面损伤或沾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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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01观检验

    宏观检验的合格标准规定如下;

5.1不得有疏松，裂纹和未熔合应符合表2的要求。

5.2在同一横截面上，气孔和夹值的尺寸应符合表2的要求。
5.3 全焊透型焊缝均不得有内凹和未焊透。

5.4 单面焊对接接头根部内凹深度应符合表2的要求。

5.5 单面焊对接接头根部未焊透深度应符合表2的要求。未焊透深度应按以下规定计算
    。. 同时存在未焊透和内凹

    以两者的累计深度作为未焊透深度。

    b.内壁边缘偏差
    山于装配或尺寸偏差引起内壁边缘偏差并旦边缘偏差的数值在允许的范围内时，边缘偏差不计入未

焊透深度内

                                                    表 2

壁 厚
t<Bmm t> 6mm

缺 陷 ~ ~一

Ct纹

未大u

未焊透

焊缝金属和热影响区内不得有裂纹

一— 一习一望竺燮1{竺垦塑兰一赛燮竺1丝坦刁一1量一塑色乞
                        } 深度不大于t的 15%并且不大于 1. 5- ，总长度不大于周长的 I()%

大于‘的25%#“不大于}Zmm不大于’的20%并且而丁
it个气孔

单 个夹渣

径 向

轴 、周 向

不大于 t的 30%并且不

大于1.5..

不大于t的 Zmm

不大于t的 25%

不大于t的 30%

不大于t的25%并且不大干"tmm

不大于 t的30编并且不大于如。

不大于 t的 20%并且不大干4,-m

不大于 t的 25%并且不大于 lm.,

3 Re'C孔和夹渣

沿h Al方向气孔和夹渣的总长

iR璧 Iv方向同一直线上各种缺陷总长

                    I每平方厘米面积内气孔及夹渣不赶
                    }过“个。并且每平方m米面积内气孔
                      }及夹岭的总面积不超j些翌二____

沿圆周方向lot长度范田内，气扎和夹渣的累计长度不大于t

T)}:f t } 30%#aTt,=F 1. S..布彩弄几存下疾不蔽事百蕊厂
5.6 开坡口的管接头，根部未焊透深度c应符合以下要求:

        内壁没有边缘偏差

    见图la,根据管接头公称壁厚:和饨边厚度p按表3的规定;

    b. 内壁有边缘偏差

    见图比，应将边缘偏差△S计入未焊透深度，合并后的c值不应超过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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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内壁没有边缘偏差 b内壁有边缘偏差

图
表

>0. 15t 不大于 t的1.5%并且不大于1.5-

‘O. 15t 不大于 p

5,7 不开坡口的管接头 (图幻，熔敷金属在焊缝根部与母材应熔合。

                                                图 Z

‘ 微观检验

    微观检验的合格标准规定如下:
    a.淬火硬化

    焊缝金属和热影响区内不得有淬硬性马氏体组织。
    b 显微裂纹或过烧

    焊缝金属和热影响区内不得有裂纹和过烧组织。

7 断口检16.

    断口检验的合格标准按表2的规定。

8 检验结果

8. 1除了8. 2中另有规定的以外，金相检验和断f-I检验不合洛时，均允许取双倍试样进行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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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试样应从原试件、样坯或焊件上切取‘

8.2宏邓检验如发现裂纹或疏松，微观检验如发现裂纹或过烧时均不允许复试，该试样所代表的焊接接
头金相检验为不合格。

8.3金相试样仅因微观检验发现淬硬性组织而不合格时，允许将试件或样坯与产品再热处理一次，然后
取双倍试样复试。

8.4复试结果合格时，该试样所代表的焊接接头金相检验或断口检验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按8. 3的规定经再次热处理复试合格后，还应按7B/T 1614的规定重新检查力学性能是否合格。

8.5 复试合格后，如对原来的无损检验结果有怀疑时，应对该试样所代表的焊接接头重新进行无损检验.

8.6各项栓验均应有正式记录备查，记录内容可参考试验方法标准的规定，主要为:
        试样型式和数量;

    b. 各项检验要求的检验结果;
    c.缺陷情况。

8.7 试验记录的保管期限至少五年。

附加说明:

本标准山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所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由锅炉标准修订组负责起草.

本际准1981年首次发布，1992年第二次修订。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GB 10866-89锅沪受压元件焊接接头金相检验方法作废。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吕翔、张祥、罗文兰、田耀鑫.


